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氫能可否成為中國的「未來能源」？ 
 
 
 
 

 
 

 

 
 

隨著氣候變化急劇加速，能源和環境問題備受重視，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亦隨即成為全球

各國發展的重要路向。在碳中和的願景下，新能源概念深受股民關注，而作為「真正零排放、

無污染」的氫能，更逐漸成為世界能源領域的熱門話題。究竟氫能在中國的能源轉型上能否

擔當「未來能源」的角色？投資角度上又能如何部署？ 

 

氫能之所以成為大勢所趨，主要是由於其具備以下的特性。首先，氫能清潔度高 — 由於氫

燃燒的產物是水且無碳，因此被視為是最乾淨的能源之一。其次，氫能轉換效率高 — 氫燃

料電池通過氫氣與氧氣反應，直接釋放出電能，發電效率可達到 50%以上，比起其他化石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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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高出 3倍。再者，氫能用途廣泛 — 除了儲能及發電外，在運輸業方面，可用於氫能汽車、

船舶和航空，製造業更可以其用作冶金及建築供熱等用途。 

 

自 2020年「雙碳」目標推出後，中國氫能產業熱度攀升，迎來快速發展的重大機遇期。2022

年中國的氫產量已超過 4,000 萬噸，比 2021 年增加了 20%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製氫國。中

國氫能產業聯盟預料，要達到 2030 年碳達峰和 2060 年的碳中和目標，中國氫氣的年需求量

將分別躍升至約 4,000 萬及 1.3 億噸，可見氫能的發展空間龐大。政策上，氫能被納入國家

「十四五」規劃；國家發展改革委及國家能源局亦於 2022 年 3 月聯合印發《氫能產業發展中

長期規劃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提出 2025 年氫能燃料電池車輛保有量達約 5 萬輛，並持續推

動氫能於交通、工業等高碳排放行業的應用，明確落實了氫能是未來國家能源體系的重要組

成部分。 

 

雖然氫能的發展勢頭強勁，但由於技術和應用仍處於起步階段，氫能業務未必能在短期內反

映在業績上，因此相關風險值得注意。第一，製造氫燃料電池牽涉較多零部件及繁複系統，

而中國相關核心技術及設備至今仍未成熟，因此依賴進口，自主研發的技術亦須時。另外，

由於氫的生產過程部分牽涉化石燃料，因此其環保效果備受外界質疑。總括而言，氫能的發

展潛力當然不容置疑，但中國如何把握此機遇提升技術、解決建設成本高昂的問題、發展好

綠氫行業，依然有待探討，預料仍須一定時間才能真正大規模普及化氫能在各行各業的應用。

在發展初段，投資者以產業鏈中上游（如氫能生產、氫能儲存及運輸、氫燃料電池製造）作

長線部署較為可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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